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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的车被偷走，
撞了人还要我赔钱？”

法院认为：无法确定车辆是否被盗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国桐

当事人称车停胡同口
被两男子偷走

家住德州市的马亮在济南
市历城区桑园路黄台菜市场内
开了一家牛羊肉店，日常生意
由外甥石见（化名）和石松（化
名）兄弟二人负责照看。2017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
他们平静的生活。

时光荏苒，桑园路附近的
环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3
年前的黄台菜市场如今也已更
名为惠民广场，唯独市场西侧
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依稀还有当
年的模样。

8月4日中午，石见和石松
刚刚外出回来，每当走到胡同
与桑园北路的小路口时，兄弟
二人时常会驻足。“当年就是在
这里发生的，我们根本不认识
那两个人，的确是偷车啊！”石
松站在胡同里向记者说。

2017年，石见石松兄弟二
人在黄台菜市场南门附近摆起
了烤羊肉串的地摊，6月19日下
午5时许，正在忙碌的石见突然
听到市场西侧的胡同里传来一
阵“闷闷”声。石见对这个声音
很熟悉。

2013年左右，舅舅马亮购
买了一辆面包车专门用于拉
货，时间长了，车辆排气管等存
在问题，行驶时就会发出“闷
闷”的声音。声音传来后，石见
下意识地朝胡同方向看了一
眼，发现自家拉货的面包车已
被人开至胡同东口，正欲右转
向南继续行驶。

“当时驾驶室一侧的玻璃
半敞着，我一看车上有两个男
子，看样子30多岁，关键是两个
人我根本不认识。”石见回忆
说，意识到不对劲后，他呼喊弟
弟石松的同时，向面包车跑去。
见事情败露，车内两人猛踩油
门向南行驶。

逃窜途中撞人
嫌疑人弃车而逃

为了拦住车辆，石见冒着
被卷入车底的风险，追上了车，
并且拉开了车门。

“打开车门后，我想把开车
的男子拉下来，但车速更快了，
很快就把我甩开了。”石见说，
弟弟石松在后面追着车辆的同
时，也向公安机关报警。在看到
他制止车辆失败后，弟弟返回
市场，骑着一辆摩托车又追了
上去，此时面包车已经进入桑
园路，并且撞了一辆向东行驶
的SUV后，继续沿桑园路向西
行驶。

面包车发了疯一样地行
驶，石松则骑着摩托车追赶，之
后发生的事情让石松至今印象
深刻。石松说，面包车撞了一辆
车和两个人之后，行驶至二环
东路桑园路交叉口附近时，两
人弃车跑了，等到他赶到时，只
剩下损坏的面包车停在机动车
道上。

“因为车开得太快，我在
追赶途中看到，面包车撞了
一名女子和一名男子。”石松
告诉记者，事发后，交警、全
福派出所民警以及刑警均赶
到现场展开了调查。之后，伤
者被送去医院，损坏的面包
车被交警拖走，而他和哥哥
石见则跟随民警到全福派出
所做了笔录。

在完成笔录后，石见和石
松二人了解到，此前胡同附近
的一个水果摊摊主曾发现，两

名男子在面包车附近来回转
悠，摊主以为石见和石松兄弟
把车借了出去，也就没有在意，
但实际上面包车钥匙此时在石
见兄弟二人的牛羊肉店里。

车主成了被告
被判赔偿伤者

“当时车门是上锁的，我们
不知道那两个人是怎么把车门
打开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启动
的车辆。”在石见兄弟二人看
来，交通事故是两名男子盗车
逃窜引起的，与舅舅并无关系。
然而，三个多月后，远在德州老
家的马亮突然接到了历城区人
民法院的传票，原来一名伤者
将车主马亮及保险公司告上了
法庭。

“三个多月，我们和伤者一
次也没沟通过，也未联系过，当
时确实觉得不可思议，毕竟车
祸跟我们没有关系。”石见兄弟
二人表示，开庭前，他们曾去过
全福派出所，所内民警给了一
张受案回执，其间他们和保险
公司律师曾一同去过法院，并
在法院内见到了伤者的律师。

“当时律师说过，这件事跟
我们没关系。去派出所拿受案
回执后，也咨询过，有受案回
执的话，我们应该没事了，所

以我们一审时根本没请律师。”
石见说。

2018年6月8日，案件在历
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最终
法院判决，因马亮无法证实其
与实际驾驶人之间系何种关
系，故应与实际驾驶人承担连
带责任。

“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伤者11万余元，我们赔偿伤者6
万余元。”石见兄弟告诉记者，
在看到一审判决书后，他们对
法院的判决感到不可思议，明
明是盗车，但法院却不认同是
盗车，而且还让车主替嫌疑人
赔偿伤者。

此外，开庭时对于报警时
间方面存在过争议，“当时说我
们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一两个
小时才报警的，但实际上我们
是 在 发 现 车 被 盗 时 就 报 了
警。”无奈之下，马亮向法院提
出上诉。

石见兄弟二人找了律师，
同时他们来到派出所要求立
案，“派出所当时还没立案，事
发时的监控录像等材料，一审
时派出所已交给了法院。”石松
称，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进
行二审时，他们向法院提交了
证人证言、正确报警时间的报
警证明、受案回执等材料，然
而，二审最终判决仍然是维持
原判。

“法院认为，我们提供的报
警证明、受案回执、证人证言及
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无
法证实交通事故是盗窃舅舅车
辆时发生的。”石松告诉记者，前
不久，他们曾向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交过材料，但最终被驳回。

“二审之后，保险公司将11
万余元赔偿付给了伤者，但我
们一直没有赔偿，因为我们觉
得自己很冤。现在虽然舅舅的
银行卡被冻结了，但我们还会
找新的证据，之后向法院提交
材料，一定要把事弄清楚，这
件事与我们无关。”石见和石松
坚定地说。

车主马亮也表示，他想不
明白，为什么会让他赔偿，明明
是车辆被盗，为什么成了无法
证实。他希望有一个说法。

记者联系到车主马亮投保
的保险公司二审律师，“向公司
汇报后，公司现在不便接受采
访。”该律师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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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盗走车辆被当事人发现，当事人正在追赶车辆。 监控截图

公安机关已经
立案侦查

8月5日，记者从济南市公安
局历城区分局获悉，2017年6月19
日接到报警后，全福派出所和刑
警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展开侦
查，并在现场提取到了相关线索。
之后，公安机关采取了大量的走
访调查等工作，但由于当时监控
条件有限、破案手段受限等因素，
案件一直没有侦破。

不过，公安机关从未放弃侦
查，随着监控条件、侦查手段等更
新，2020年历城公安分局就此事
已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立案侦查。接下来，公安机关将进
一步增强案件侦查力度，争取早
日将嫌疑人抓获归案。

6日上午，记者从马亮处获
悉，公安机关告知此事已经立案
侦查，并拿到了立案告知书。

二审维持原判，一年过去了，50多岁的马亮（化名）坚持认
为，明明是嫌疑人盗车逃窜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为何要让他这
个车主赔偿？

马亮说，2017年6月19日，两名男子将他的面包车偷走，事情
败露后两人驾驶面包车疯狂逃窜，引发多起交通事故。在嫌疑人
未被抓获的情况下，一名伤者将马亮告上法庭。法院审理认为，
无法确定车辆是否被盗抢，无法证实车主与驾驶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判决马亮需赔偿伤者6万多元。

当时车就停在这个胡同口。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看
到，在一审判决书中，2017年7月
27日，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历城区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认为小型普通客车的驾
驶员驾驶车辆观察不周未确保安
全以及驾车发生事故后逃逸，其
过错以及违法行为导致了本起事
故的发生，并确定小型普通客车
驾驶员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伤
者无事故责任。之后，伤者经伤情
鉴定为十级伤残。

此外，一审判决书中写道，因
马亮无法证实其与实际驾驶人之
间系何种关系，故应与实际驾驶人
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五
十三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
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
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
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
偿。”保险公司作为事故车辆的交
强险投保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
法的相关规定由马亮予以赔偿。

而在二审判决书中，法院认
为，马亮提供的报警证明、受案回
执、媒体报道、证人证言及公安机
关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尚不足以
证实案涉交通事故确系盗窃马亮
的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一审判
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应予维持。

8月7日上午，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就车主马亮提出的问题
给予了回复。

法院工作人员表示，当事人
称，车辆是在盗抢发生后在盗抢
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由于盗
抢涉及刑事犯罪，因而民事上不
会轻易认定，而且当时公安机关
并未对此立案。

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
料等，事发时车辆实际驾驶人的
身份无法确定，证据也不足以证明
实际驾驶人与车主之间的关系，法
院不好确定车辆是否被盗抢。

因此，在无法确定车辆为盗
抢的情况下，民法上要保护伤者，
所以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赔偿，不
足的部分由车主承担。法院既不
认定盗抢，也不否定盗抢，只是证
据无法证明车辆为盗抢，而且无
法确定实际驾驶人与车主之间的
关系。

根据公安机关的回复，此事
已立案侦查，对此工作人员表示，
在法院判决后，车主可先向伤者
进行赔偿，等到公安机关将犯罪
嫌疑人抓获归案后，车主可起诉
犯罪嫌疑人索要赔偿伤者的6万
余元。“要等公安机关把犯罪嫌疑
人抓获后，盗抢车辆才可坐实。”

法院：

车主无法证实

与驾驶人何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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